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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上校轉任考試  

類 科：一般行政、社會行政、廉政  

科 目：行政法  

 

一、工廠管理輔導法第 29 條規定：「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達管制量以上之工廠，違反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者，處工廠負責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令其限期改善；屆期不遵行者，得按次連續處罰。」同法第 31 條規定：

「工廠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令其限期改善、補辦或申報，屆期不改善、補辦或申

報者，處工廠負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仍不遵行者，得按次連續處罰：

一、利用其廠地或建築物之一部或全部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以外業務。但從事與所製造產品

相關之業務者，不在此限。……十、違反依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申報內容之規

定。」  

請問：工廠管理輔導法第 29 條之「限期改善」與第 31 條之「限期改善」，二者之法律性

質各為何？ 

【擬答】： 

工廠管理輔導法第 29 條「限期改善」之法律性質 

按依工廠管理輔導法（下同）第 29 條之規定，如製造、加工或使用危險物品達管制量以

上之工廠，有違法行為且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者，除處工廠負責人罰鍰外，並令其限

期改善。屆期不遵行者，得按次連續處罰。由法條文義可知，本條「限期改善」係主管機

關課處「按次連續罰」之前提行為。從而其法律性質為何，應取決於後續「按次連續罰」

之性質。依學說與實務見解，「按次連續罰」之法律性質，有以下兩說： 

行政罰說 

本說認為，行為人因違反法定義務而受（第一次）處罰後，並未回復合法狀態。主管機

關依法為按次處罰，係針對個別違法行為之制裁，未抵觸一行為不二罰原則。 

行政執行說 

本說認為，現行「按次連續罰」或「按日連續罰」等規定，究其性質應非處罰，而係針

對義務未履行之強制手段，亦即行政執行法第 31 條規定之連續處以怠金。 

目前多數學說與實務見解多採行政罰說。如最高行政法院 101 年判字第 202 號判決要旨

即以，按次連續處罰既以違規事實持續存在為前提，而使行政機關每處罰一次即各別構

成一次違規行為，顯以合理且必要之行政管制行為，作為區隔違規行為次數之標準。 

據此，本法第 29 條之「按次連續處罰」即為行政罰。而其前提「限期改善」，即係前揭

實務見解所稱之「區隔違規行為次數之標準」之「行政管制行為」。 

同法第 31 條「限期改善」之法律性質 

按第 31 條規定，工廠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令其限期改善、補辦或申報，屆期不

改善、補辦或申報者，處工廠負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仍不遵行者，得

按次連續處罰：…。 

與上揭第 29 條規定不同的是，就法條文義而言，本條的「限期改善」並非後續「按次連續

處罰」之前提，而是與「補辦」、「申報」並列之公權力行為。就此應可認定，本條之限

期改善，其性質應屬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項之行政處分。 

 

二、人民依法享有請求公務機關提供資訊之權利，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請求提供政府資訊，亦得

依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請求閱覽卷宗，請論述二者之不同？ 

【擬答】： 

人民申請政府提供資訊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政資法）第 1條規定，本法目的為建立政府資訊公開制度，便利人民

共享及公平利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利，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



公職王歷屆試題  (103 國軍轉任考) 

共 3 頁 第 2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督，並促進民主參與。同法第 6條及第 7條並規定，與人民權益攸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

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政府資訊除依法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者外，均應主動公開。 

人民申請閱覽卷宗 

依行政程序法（行程法）第 46 條規定，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得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抄

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料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益有必要者為限。對於人民

之申請，除具備法定事由，行政機關不得拒絕。 

所謂人民申請閱覽卷宗權，又稱為「卷宗閱覽權」。是指行政程序之當事人，為主張其權

利或為維護其法律上利益，必須對於與行政程序進行相關事項有所瞭解，故行程法賦予其

閱覽有關該程序資料或卷宗之權利。卷宗閱覽權在於實現「當事人公開原則」及「當事人

武器平等原則」。 

兩者之區別 

權利主體 

政資法之權利主體為「我國國民及互惠國國民」，範圍較大。行程法第 46 條之規定為

「個案當事人及利害關係人」，範圍較小。 

請求目的 

政資法無任何目的或用途限制；行程法第 46 條須「為主張或維護權利或利益」。 

請求客體 

政資法規定之請求客體為「政府機關保有之紀錄內所有資訊」；行程法之規定則是「系

爭個案有關資訊」。 

權利性質與救濟 

政資法所規定之權利性質為「實體請求權」，主管機關之准駁為影響請求權人之行政處

分。申請人不服駁回處分時，得依法提起行政爭訟。 

行程法第 46 條規定則為程序權，主管機關拒絕當事人申請閱覽卷宗，其性質乃是「程序行

為」。當事人如有不服，依行程法第 174 條第 1項規定，僅得與實體決定一併聲明不服。 

 

三、環保主管機關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就某開發許可申請案，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8 條及同

法施行細則第 43 條規定，於第一階段審查結論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行第

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嗣作出「有條件通過」審查結論，其條件之一為：「開發單位應於營

運前提出健康風險評估，送本署另案審查。如評估結果對附近居民造成長期健康影響時，開

發單位應即撤銷本開發案。」  

請問：第二階段所謂「有條件通過」之審查結論，其法律性質為何？ 

倘開發單位對第二階段審查結論其他部分並無不服，僅對題目所示「條件」部分不

服，應如何提出救濟？ 

【參考法條】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  

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行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說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

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環境影響說明書後

五十日內，作成審查結論公告之，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但情形特殊

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五十日為限。  

前項審查結論主管機關認不須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

行公開之說明會。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  

前條審查結論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

發單位應辦理下列事項：  

一、將環境影響說明書分送有關機關。  

二、將環境影響說明書於開發場所附近適當地點陳列或揭示，其期間不得少於三十

日。  

三、於新聞紙刊載開發單位之名稱、開發場所、審查結論及環境影響說明書陳列或揭

示地點。開發單位應於前項陳列或揭示期滿後，舉行公開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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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43 條  

主管機關審查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作成之審查結論，內容應涵括綜合評述，其分

類如下：  

一、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二、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三、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四、認定不應開發。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擬答】： 

第二階段「有條件通過」審查結論之法律性質為行政處分 

按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主管機關應於收到環境影響說明書後 50 日內作成審

查結論「公告」之，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另依同法第 8條規定，審查結

論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應」辦

理法定下列事項。 

次按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項規定，行政處分係指行政機關對外單獨作成之直接發生法律

效力之公權力行為。依上揭規定，主管機關作成審查結論後，應「對外」「公告」，且其

審查結論又係賦予開發單位特定之法律義務。應可認定第二階段「有條件通過」之審查結

論，其法律性質為行政處分。 

開發單位僅對系爭「條件」不服，得單獨提起行政救濟 

承前所述，主管機關作成之審查結論既為行政處分，則其所附條件即屬行程法第 93 條所規

定之附款。 

其次，細查系爭「條件」內容，乃是綜合「開發單位應於營運前提出健康風險評估，送本

署另案審查」，以及「如評估結果對附近居民造成長期健康影響時，開發單位應即撤銷本

開發案。」二部分內容。第一部分係課予開發單位「提出健康風險評估」之義務，第二部

分則是另課予開發單位「撤銷開發案」之義務。職是，系爭「條件」並非行程法第 93 條第

2項所規定之停止條件或解除條件，而係另行課予開發單位特定義務之「負擔」。 

一般認為，負擔係獨立於原處分以外之法定義務。相對人如有不服，得單獨對該負擔提起

行政爭訟。從而本題開發單位得針對所謂「條件」（實為負擔）提起撤銷訴願與撤銷訴

訟，以資救濟。 


